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司促字第2996號

聲  請  人  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王令麟 
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簡維瑩發給支付命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應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；債權人之請

求，應釋明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第3款、第2項定有

明文。所謂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，除應敘明聲請人何以對相

對人有得聲請支付命令之請求權外，併應提出所述原因事實

之相關釋明資料，俾使法院得即時形式判斷應否核發支付命

令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

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

駁回之，同法第513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。

二、本件聲請人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先後於民國11

3年5月24日、113年6月17日通知命於5日內釋明：得向相對

人請求新臺幣251,072元、相對人之下線辦理退貨退款，該

通知分別已於113年5月28日、113年6月21日送達於聲請人，

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。惟聲請人均未釋明，是應認聲請人未

盡請求原因事實釋明之責，是應認本件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

駁回。　　
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司法事務官  陳崇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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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嗣後遞狀及其信封請註明案號及股別。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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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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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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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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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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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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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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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司促字第2996號
聲  請  人  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令麟  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簡維瑩發給支付命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應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；債權人之請求，應釋明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第3款、第2項定有明文。所謂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，除應敘明聲請人何以對相對人有得聲請支付命令之請求權外，併應提出所述原因事實之相關釋明資料，俾使法院得即時形式判斷應否核發支付命令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同法第513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。
二、本件聲請人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先後於民國113年5月24日、113年6月17日通知命於5日內釋明：得向相對人請求新臺幣251,072元、相對人之下線辦理退貨退款，該通知分別已於113年5月28日、113年6月21日送達於聲請人，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。惟聲請人均未釋明，是應認聲請人未盡請求原因事實釋明之責，是應認本件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駁回。　　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司法事務官  陳崇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註：嗣後遞狀及其信封請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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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王令麟  
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簡維瑩發給支付命令事件，本院裁定如
下：
    主  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支付命令之聲請，應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；債權人之請求
    ，應釋明之，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第3款、第2項定有明
    文。所謂表明請求之原因事實，除應敘明聲請人何以對相對
    人有得聲請支付命令之請求權外，併應提出所述原因事實之
    相關釋明資料，俾使法院得即時形式判斷應否核發支付命令
    。又支付命令之聲請，不合於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，或
    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
    回之，同法第513條第1項亦規定甚明。
二、本件聲請人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經本院先後於民國11
    3年5月24日、113年6月17日通知命於5日內釋明：得向相對
    人請求新臺幣251,072元、相對人之下線辦理退貨退款，該
    通知分別已於113年5月28日、113年6月21日送達於聲請人，
    有送達證書在卷可證。惟聲請人均未釋明，是應認聲請人未
    盡請求原因事實釋明之責，是應認本件聲請於法不合，應予
    駁回。　　
三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    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事務官  陳崇漢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註：嗣後遞狀及其信封請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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